酒钢集团甘肃酒钢物流有限公司物流园构建筑物及基础设施维修工程施工服务采购内容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嘉峪关多式联运物流园内
2.项目内容：对物流园钢材库区域及西门区域的电力供配电线路、配电设施及相关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更换，同步完善用电安全措施，保障园区用电安全可靠、确保维修改造后，相关设备设施合规、稳定、有序运行，2026年7月30日前完成竣工验收，质保期为24个月（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bookmark: _GoBack]3.项目说明：项目内容中简述的维修、改造内容仅作为施工量参考依据，实际维修内容以现场实际情况为准。
二、技术规范            
1、完成本项目招标范围内物流园钢材库区域及西门区域的电力供配电线路、配电设施及相关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改造、更换。
2、确保本项目所约定范围内所涉及的供配电线路、设施设备等，拆除、维修、安装及改造后恢复正常功能，维修本项目招标范围内所有的供配电线路、设备设施等，完好率100%。
3、本项目约定的维修、施工及质量，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酒钢设备管理本质化管理要求，并通过采购方验收确认。
4、完成本项目所涉及的供配电线路和设备设施拆除、维修、安装及改造等内容，须有对应的方案。
三、质量要求
1.施工质量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验收。
2.施工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或行业的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3.承包方必需设有专职质量检验人员，承包方质检人员负责承包方施工质量的全过程检验，在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要求发包方验收。
4.工程具备隐蔽条件或达到双方约定的中间验收部位，承包人进行自检，并在隐蔽或中间验收前通知发包人验收。通知包括隐蔽和中间验收的内容、验收时间和地点。承包人准备验收记录。验收合格，发包人在验收记录上签字后，承包人可进行隐蔽和继续施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在发包人限定的时间内修改后重新验收。
5.发包方人员负责工程全过程的抽查和检验，对承包方不按规定或达不到标准时及时进行纠正，直致责令返工。由此而造成上级机关检查罚款时，承包方承担全部罚款责任。
6.质量验收过程中发现有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承包方负责整改或返工。整改或返工所发生的费用，由承包方承担。
7.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承包人按国家工程竣工验收有关规定，向发包人提供完整竣工资料及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结算事宜。

